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投资行为，降低投资

风险，提高投资效益，使投资管理真正做

到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投资行为，降低投

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益，使投资管理真正

做到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广东燕

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2 第四条 除公司上市后涉及募集资金的对

外投资适用《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

制度外，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其他投资行

为。各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控制的所有

关联企业除募集资金使用外的其他投资行

为遵照本制度执行。 

第四条 募集资金的对外投资适用《广东

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及相关制度外，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其

他投资行为。各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控

制的所有关联企业除募集资金使用外的其

他投资行为遵照本制度执行。 

3 第五条 为加强投资决策管理，提高投资

决策效率，对公司投资行为（不涉及关联

交易），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 投资事项符合以下标准的, 由总

经理批准： 

    单项运用资金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后净资产的 15%的投资项目，连续十

二个月内累计不超过 40%。 

（二） 投资事项符合以下标准的, 由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单项运用资金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后

净资产 15%（含本数）但不高于 25%（不含

本数）的投资项目，连续十二个月累计不

超过 50%。 

（三） 超过本条第(二)项规定标准的对

外投资事项,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第五条 为加强投资决策管理，提高投资

决策效率，对公司投资行为（不涉及关联

交易），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 投资事项符合以下标准的, 由总

经理批准： 

    单项运用资金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后净资产的 15%的投资项目，且连续

十二个月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后净资产的 40%。 

（二） 投资事项符合以下标准的, 由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单项运用资金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后净资产的 25%的投资项目，且连续十二

个月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后

净资产的 50%。 

（三） 超过本条第(二)项规定标准的对

外投资事项,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4 第六条 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对外投资事

项，按以下审批权限审批： 

（一） 总经理审批权限：公司与关联人

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万元人民币以下

（不含本数）或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

的 5%以下涉及关联交易的对外投资。 

（二） 董事会审批权限：公司与关联人

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

第六条 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对外投资事

项，按以下审批权限审批： 

（一）总经理审批权限：公司与关联自然

人发生的成交金额 30万元以下的交易。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成交金额 300万元

以下的关联交易，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下的交易。 

（二）董事会审批权限：公司与关联自然



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但不

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涉及关联交易的对

外投资。 

（三） 超过上述第（二）项金额的关联

交易对外投资，董事会应当将该关联交易

对外投资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

交易经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人发生的成交金额超过 30万元的交易。

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成交金额超过 300

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超过 0.5%的交易。 

（三）超过上述第（二）项金额的关联交

易对外投资，董事会应当将该关联交易对

外投资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

易经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5 第八条 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实行逐级审批

制度，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公司相关部门对拟定的项目进行

市场调研和经济分析，形成可行性报告草

案。对项目可行性作初步的、原则的分析

和论证。  

（二）可行性报告草案形成后提交公司总

经理初审。 

（三）相关部门在经初审的可行性报告的

基础上，在与财务部等相关部门进行充分

沟通讨论后，编制正式的可行性报告。可

行性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项目基本状

况、项目方案、市场销售和生产能力、原

材料、劳动组织、股份结构、资金来源、

成本预算、财务状况、结论。 

（四）相关部门将可行性报告报公司总经

理审批通过后，由公司总经理按公司章程

规定的权限与程序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负责具体实施。 

第八条 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实行逐级审批

制度，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公司相关部门对拟定的项目进行

市场调研和经济分析，形成可行性报告草

案。对项目可行性作初步的、原则的分析

和论证。  

（二）可行性报告草案形成后提交公司总

经理初审。 

（三）相关部门在经初审的可行性报告的

基础上，在与财务中心等相关部门进行充

分沟通讨论后，编制正式的可行性报告。

可行性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项目基本状

况、项目方案、市场销售和生产能力、原

材料、劳动组织、股份结构、资金来源、

成本预算、财务状况、结论。… 

6 第九条 财务部负责对外投资各控股、参

股子公司的股权管理工作。 

第九条 投资发展部负责对外投资各控

股、参股子公司的股权管理工作。 

7                

 

新增 

第十条 公司对外投资事项由董事长根据

《公司章程》、本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详细具体的操作指引并组织相关部门负责

具体实施。 

8 第十条 对外投资项目终止的，被投资企

业依法进行清算时，由公司委派的董事作

为股东代表，财务部派员共同参与被投资

企业的清算工作。 

第十一条 对外投资项目终止的，被投

资企业依法进行清算时，由公司委派的董

事作为股东代表，财务中心派员共同参与

被投资企业的清算工作。 

9 第十一条 公司总经理办公室负责投资

项目的档案管理工作，各投资项目管理部

门待项目全部结束后负责将项目材料整理

交总经理办公室归档。 

第十二条 公司总裁办公室负责投资项

目的档案管理工作，各投资项目管理部门

待项目全部结束后负责将项目材料整理交

总裁办公室归档。 

10 

              新增 

第十五条 除特别注明外，本制度所称

“以上”、“不超过”都含本数，“超

过”不含本数。 



11 第十五条 本制度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

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相抵触时，依据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

行。 

第十七条 本制度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

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相抵触时，依

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执行。 

说明：上表中加粗部分文字为变化内容，本次修订涉及相应条款的新增，导

致原条款序号发生变更，根据变更后的情况相应调整。除上述修订外，公司《对

外投资管理制度》的其他内容不变。 

 

 

 


